
 

 

4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4.2 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4.2.6 诉讼经济原则  

 

  诉讼经济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要在确保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较少的人力、

财力和物力耗费来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看，刑事诉讼的“投入”

与“产出”比应当尽量低一些，不能为了追究犯罪而不惜一切代价；二是在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为了实

现特定的诉讼目的，应当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法。具体而言，这一原则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原则： 

   （1）立法上的“繁简分流”原则。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立法中，要针对性质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案件，

以司法公正得以维持的前提下，设计不同的诉讼程序，在诉讼周期的长短、程序规则的繁简、预计司法资

源的投入等方面，充分体现出程序“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的灵活性。这一方面，各国共同的做法是针对重罪

案件、特别是被告人有争议的案件适用正规的程序，针对轻罪以及被告人没有争议的案件适用简易的或速

决的程序。前一种程序侧重于体现法的公正价值，后一种程序侧重于体现法的效率价值，二者的结合，使

得诉讼程序在整体上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二十世纪以来，就世界范围而言，法治国家在坚持正当程序

的同时，普遍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解决案件积压、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与此同时，传统的大

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改进和扩大简易程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强正规程序的公正性和民

主性。 我国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

法》进一步将简易程序扩大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有权管辖的、被告人认罪且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所

有刑事案件，并对侦查羁押、审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的办案期限做了明确规定，还对“证据不足”的案

件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中分别如何处理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也

又不断总结经验，创设了轻罪案件的迅速批捕、起诉和审判程序。这些规定和做法都体现了诉讼经济的精

神，有利于降低刑事诉讼的直接成本。 

   （2）司法上的“手段节制”原则。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采取的诉讼手段特别是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

的强制性措施（如逮捕、羁押、搜查、扣押、监听等），在种类、轻重、力度上，应当与所追究的犯罪的严

重性以及被追诉者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又称为“相应性原则”或者“比例原则”。为了贯彻这一原则，通常

立法上对于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都会做出明确的规定，如必须具有“合理的根据”和必要

性、必须经过司法官员的批准或者事后确认、不得超过一定的期限等等。中国刑事诉讼法要求逮捕措施仅

仅适用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并且有逮捕必要的嫌疑人、被告人，也

是为了限制逮捕的适用，如无逮捕必要，检察机关或法院就不应当批准或决定逮捕，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

可以适用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这就体现了手段节制的原则。从实际效果看，贯彻手段节制原则主要目的

在于尽可能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防止国家专门机关的职务活动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诉讼经济原则，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完成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它体现了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司法高效、控制犯罪的客观需要。 

  繁琐的诉讼程序、拖延的诉讼以及不受节制的司法投入，既难以实现必要的司法效率，也难以达到有

效控制犯罪的目的。 

  （2）它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 

  不分案件性质和复杂程度一律适用同一程序进行处理，甚至不计代价地追究犯罪，必然会浪费大量的

资源，这对被追究的公民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不公正的。 

  （3）它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上仍然是“无罪”的，如果对他们采取的诉讼手段缺乏

必要的节制，就可能会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至于被害人的利益，则更应当

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特别保护，不能因为诉讼手段不当而使其受到“二次”侵害。 

  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要求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立法的内容要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和司法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使刑事诉讼程序不断科学化，真

正适应公正、高效地追究犯罪的客观需要。 

  （2）公安司法机关要树立诉讼经济的观念，严格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尽可能地少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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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错误，及时纠正。特别是在采取强制性措施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坚决杜绝

执法违法或者有错不纠的现象。  

  （3）作为一项司法政策和法治原则，公安司法机关要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能在追究犯罪的

问题上采取“运动”的方法，否则，既浪费了太多的人力、财力，也难以真正达到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的目

的。 


